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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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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农用沼液还田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08566101]1 范围
[bookmark: _Hlk74379626]本文件规定了农用沼液还田的一般要求，施用量测算和施用方法，以及沼液在还田前的运输、储存和监测分析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农用沼液还田量及施用的方法。
[bookmark: _Toc20856610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Hlk209340656][bookmark: _Hlk118722136][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Hlk12665576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207732638]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HJ 1262《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9524.2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GB/T 23349肥料中砷、镉、铬、铅、汞含量的测定
GB/T 25246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 40750 农用沼液
HJ 497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NY/T 1973 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pH的测定
NY/T 3877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
NY/T 4814  沼液滴灌施肥技术导则

[bookmark: _Toc208566103]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8566106][bookmark: _Toc208566107]3.1
农用沼液 biogas slurry for agriculture use
畜禽粪污、作物秸秆和食品加工有机废弃物经厌氧发酵后，经无害化和稳定化处理后的用于农业施肥的非浓缩类的液态发酵残余物。
[来源:GB/T40750—2021,3.1，有修改]
3.2
沼液还田 biogas slurry field application
沼液通过适宜的灌溉方式作为肥料应用于农业种植的方式。
3.3 
沼液储存池 biogas slurry storage tank
储存沼液的设施，包括养殖场沼液储存池和田间沼液储存池。
[来源:NY/T4814—2026,3.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8566114][bookmark: _Hlk207661742]4 一般要求
[bookmark: _Hlk208232975]4.1 农用沼液还田前需进行无害化和稳定化，对于中常温厌氧发酵沼液，宜贮存 3-6 个月。高温厌氧发酵沼液，可根据无害化检测结果适当缩短贮存时间。
4.2 沼液存储期间要采取覆盖措施，配合沼液调酸技术将pH调节至6.5~7.5，保留沼液养分。
4.3 沼液应避免暴雨前施用。
5 质量要求与检测方法
5.1 农用沼液按使用功能分为三类：Ⅰ类主要适用于粮油、蔬菜等食用类草本作物；Ⅱ类主要适用于果树、茶树等食用类木本作物；Ⅲ类主要适用于棉麻、园林绿化等非食用类作物。
5.2 三类农用沼液质量要求与检测方法见表1.
[bookmark: _GoBack]表1 农用沼液的质量要求与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非浓缩沼液
	检测依据

	
	Ⅰ 类
	Ⅱ类
	Ⅲ类
	

	酸碱度(pH 值）
	5.5 ~8.5
	GB/T 6920

	水不溶物/(g/L)
	≤50
	NY/T 1973

	蛔虫卵死亡率/%
	≥95
	GB/T 19524.2

	沼液储存、施用过程中周边空气臭气浓度（无量纲）
	≤70
	HJ 1262

	粪大肠菌值
	中常温厌氧发酵
高温厌氧发酵
	≥10-4
≥10-2
	GB 7959—2012

	总砷（以 As计）/(mg/L)
	≤ 0.3
	≤ 0.4
	≤ 10.0
	GB/T 23349

	总铬（六价 Cr计）/(mg/L)
	≤ 1.3
	≤ 1.9
	≤ 50.0
	GB/T 23349

	总镉（以 Cd计）/(mg/L)
	≤ 0.04
	≤ 0.06
	≤ 3.0
	GB/T 23349

	总铅（以 Pb计）/(mg/L)
	≤ 1.2
	≤ 1.6
	≤ 50.0
	GB/T 23349

	总汞（以 Hg计）/(mg/L)
	≤ 0.4
	≤ 0.5
	≤ 5.0
	GB/T 23349


[bookmark: _Hlk207725170][bookmark: _Hlk195966731]6 运输
6.1 管道输送
沼液输送设备设施应选用户外中等防腐蚀材料；沼液泵应具有防纤维、毛发等杂质缠绕的功能；管网应具有防防堵塞、防爆裂的功能。
6.2 车辆运输。
沼液储运罐应牢固、严密。车辆应在非密闭空间停放，不应靠近明火、高温。运输过程中不宜高速行驶，装载量不得超过罐体容积的90%，防止液体抛洒遗漏。
7 储存
7.1 沼液储存设施周边需设置警示标示，要有防沼液渗漏、溢流和通风设施，设施应符合HJ497-2009中6.1.2的规定。
7.2 储存场所应与养殖场生产区、居民区等建筑保持至少500m的卫生防护距离，设置在养殖场的生产区、生活区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7.3 沼液田间储存池应修建于待施用农田的高地势处，并设置加盖保护设施，防止雨季积水。
8 施用量
8.1 农田施肥
沼液农田用量以N表示，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N——基于以氮计算的单位面积农作物目标产量的沼液用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A——单位面积农作物目标产量需氮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主要农作物形成100 kg产量需氮量参考值见表A.1；
p——肥料供给氮量占农作物需氮量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p值根据不同土壤氮肥力等级确定，参见表A.2； 
d——沼液中氮含量，单位为百分号（%），不同类型沼液中氮含量参见表A.3；
r——沼液氮的当季利用效率，单位为百分号（%），该值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推荐值为35%～50%；
f——沼液施氮量占施氮总量的比例，单位为百分号（%），数值可根据当地的施肥习惯或科研、推广机构推荐的数据确定。
8.2 土壤培肥
针对低肥力土壤和土壤退化地块，可以在基肥中适当增加沼液用量以提升土壤质量，生育期沼液总用量不超出同地区高标准农田用量的2倍，并配施秸秆和其他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
9 施用方法
9.1 基肥(基施)
a) 表施：在耕种前，利用罐车等专用设备将沼液直接均匀施用于农田表面，适用于粮油、蔬菜、果茶、棉麻等，施用后24h内及时翻耕覆土。
b) 深施：使用专用设备将沼液施用于农田土壤表面以下，施用后用土壤覆盖，适用于粮油、蔬菜、果茶。
c) 淌灌：在种植前，将沼液随水施入，适用于粮油、蔬菜、果茶、棉麻等。
9.2 追肥（追施）
a) 沟施：在作物行/株间开沟，沼液按条/环状集中施用于作物种植行间，适用于粮油、蔬菜、果茶、棉麻等。
b) 穴施：按株或在两株间开穴施肥,适用于蔬菜、果茶；
c) 淌灌：将沼液随水施入，适用于大田作物、蔬菜、果茶、棉麻等;
d) 滴灌：沼液经过滤后输送到植物根部进行局部灌溉，适用于蔬菜、果茶，过滤精度应符合NY/T 4814要求。
9.3 兑水稀释
沼液做基肥时可以利用原液进行还田。作为追肥时需兑水稀释，稀释用水水质符合GB 5084规定。鸡粪沼液宜稀释4-6倍，猪粪沼液宜稀释3-5倍，牛粪沼液宜稀释2-3倍，秸秆沼液一般无需稀释。稀释后沼液的电导率（EC值）不高于3 ms/cm。
9.4 混合施用
沼液与其他粪肥混合施用时，总施用量与施用方式应符合GB/T 25246的要求。
沼液与化肥混合施用时，应避免与碱性化肥混合，防止养分挥发。
10 记录与检测
沼液还田前应记录卫生学指标的检测结果，还田过程应及时记录沼液类型、施用日期、施用方式、施用量等信息，确保还田数据真实准确。沼液还田期间，应对作物长势和产量进行记录，以优化还田方案。



附录A
（资料性）
相关参数参考值
A.1 主要农作物形成100 kg产量需要吸收氮量参考值
见表A.1 [来源：NY/T 3877—2021，有修改]
表A.1 主要农作物形成100 kg产量需要吸收氮量参考值
	作物
	氮（N）/kg
	作物
	氮（N）/kg

	小麦
	3.00 
	大葱
	0.19 

	水稻
	2.20 
	大蒜
	0.82 

	玉米
	2.30 
	苹果
	0.30 

	谷子
	3.80 
	梨
	0.47 

	大豆
	7.20 
	桃
	0.21 

	马铃薯
	0.50 
	葡萄
	0.74 

	黄瓜
	0.28 
	香蕉
	0.73 

	番茄
	0.33 
	柑桔
	0.60 

	青椒
	0.51 
	甘蔗
	0.18 

	茄子
	0.34 
	甜菜
	0.48 

	大白菜
	0.15 
	烟叶
	3.85 

	萝卜
	0.28 
	茶叶
	6.40 

	棉花
	11.7
	苎麻
	11.5



A.2 土壤不同氮肥力等级下土壤供给氮占比参考值
见表A.2   [来源：NY/T 3877—2021]
[bookmark: _Hlk185589201]表A.2土壤不同氮肥力等级下肥料供给氮量占作物需氮量比例参考值
	土壤氮肥力等级
	I
	II
	III

	土壤全氮含量，g/kg
	旱地(大田作物)
	>1.0
	0.8~1.0
	<0.8

	
	水田
	>1.2
	1.0~1. 2
	<1.0

	
	菜地
	>1.2
	1.0~1.2
	<1.0

	
	果园
	>1.0
	0.8~1.0
	<0.8

	肥料供氮比例，%
	30-40
	40-50
	50-60


A.3 不同类型沼液含氮量参考值
见表A.3
表A.3不同类型沼液含氮量参考值
	沼液类型
	奶牛粪沼液
	肉牛粪沼液
	猪粪沼液
	鸡粪沼液
	秸秆沼液

	含氮量（%）
	0.12
	0.09
	0.14
	0.3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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